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导师评定办法（试行）
为提高我院学生培养质量，推进学生教育创新改革，推动我院学生科技创新导师队伍建设，发挥导师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根据《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科技导师管理办法》（浙商大学〔2005〕43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浙江工商大学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导师的评选对象为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并做出显著成绩的我校教师。
二、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导师评选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有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热心指导在校本科学生开展以下科技创新活动：
1.每学期为相关专业或班级的学生作一次科技类讲座或组织一次讨论会，对已开展的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介绍相关学科的发展状态和研究成果等；
2.引导学生自愿结成科研小组，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每学期至少参与一次所指导学生科研小组开展的课外学术科技调研或实践活动等；
3.重点指导1—2个课题（项目），定期检查课题的进度，指导学生进行科技发明制作(实验)，撰写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等；
4.指导学生参加校“希望杯”竞赛、浙江省和全国“挑战杯”竞赛及校内外大学生学科竞赛。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优先推荐：
1.指导的学生作品在校级“希望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中获奖（包括校“希望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校“希望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或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挑战杯”竞赛中获奖；
2.指导本科学生在校级以上（含校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参照《浙江工商大学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浙商大教〔2012〕167号）中规定的竞赛类型）中获奖；
3.指导在校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含省级）课题立项并结题；
4.学院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对学院学生科技创新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其他成绩。
三、评选方法
1.学院每年组织个人申报，根据年度内指导学生的相关情况，坚持申报与组织推荐相结合。
2.申报人员应认真填写《环境学院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导师申请表》中各项内容，并提供电子佐证材料。
3.按《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和学科竞赛计分办法》（见附件）计分（一件作品如多人指导，则按人数平均分配），指导校级创新项目结题计0.5分，指导校级“希望杯”竞赛获奖：一等奖计4分，二等奖计2分，三等奖计1分，同一课题不重复计分。以总分排名，择优入选。
4.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导师的评选根据评选条件，报学院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审定。
5.优秀学生创新导师候选人推荐不限于本学院，可不足额推荐。
四、表彰奖励
1.根据校学生科技创新导师评比的分配额度，择优推荐到学校评选校级优秀学生创新导师，学院按1:1比例评选院级优秀学生创新导师，两者不可兼得。
2.评选为学院优秀学生创新导师者，学院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五、其他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2.本办法由环境学院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环境学院科技创新活动领导小组
     2013年1月10日
附件.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和学科竞赛计分办法

	考核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与评分标准
	说      明

	学生科技创新和学科竞  赛
	论文、

专利
	学术论文：发表在二级以上期刊，每篇得3分，发表在三级期刊，每篇得1分

学术专著：每部得9分

发明专利：每个得30分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每个得5分


	1.学生学术论文是指当年度在校学生在有公开发行刊号的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但不含学术作品。

2.学术期刊分级标准按浙商大科〔2005〕197号《浙江工商大学关于公布国内学术期刊分级标准的通知》精神执行。

3.学术专著是当年度在校学生以第一作者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

4.学生专利是指当年度在校学生以第一授权人获得国家专利主管部门授权批准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5.学生论文、专利的数量、得分由各学院自行统计，经教务处确认，报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

	
	创新

项目
	国家级
	每个9分
	1.国家级学生创新项目是指当年度教育部立项发文的大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实验项目。

2.省级学生创新项目是指当年度省科技厅立项发文的新苗人才计划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立项发文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大学生创新团队、大学生科技创新、大学生科技示范推广、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等项目。

3.学生创新项目的数量、得分由教务处、研究生部、团委按照项目第一负责人所在学院统计，报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

	
	
	省  级
	每个2分
	

	
	学科

竞赛
	“挑战杯”

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每项80分

一等奖（金牌）：每项40分

二等奖（银牌）：每项20分

三等奖（铜牌）：每项10分
	1.“挑战杯”竞赛是指“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 “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挑战杯”获奖作品如为多人合作成果的，其评分办法按浙商大科（2007）70号《浙江工商大学关于科研工作实绩量化考评标准等的通知》精神执行。

3.“挑战杯”竞赛获奖作品的数量、得分由团委统计，报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

	
	
	
	省级
	特等奖：每项15分

一等奖（金牌）：每项8分

二等奖（银牌）：每项4分

三等奖（铜牌）：每项2分
	

	
	
	学科

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每项24分

一等奖（金牌）：每项18分

二等奖（银牌）：每项12分

三等奖（铜牌）：每项6分
	1. 1.国家级学科竞赛统计范围为：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专题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竞赛、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2. 2.省级学科竞赛统计范围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竞赛、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3.国家级竞赛获奖作品按参赛人数平均计分。

4.省级竞赛获奖只计承办学院团体得分；承办学院由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确定；团体得分由承办学院根据“挑战杯”省级竞赛获奖作品评分标准自行计算，经教务处确认，报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

	
	
	
	省  级
	团体总分第一：16分

团体总分第二：12分

团体总分第三：8分

团体总分第四：6分

团体总分第五：4分

团体总分第六及以下：2分
	

	
	
	其他科

技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每项12分

一等奖（金牌）：每项9分

二等奖（银牌）：每项6分

三等奖（铜牌）：每项3分
	1.其他科技竞赛是指除“挑战杯”竞赛和学科竞赛以外，由学院自行申报，并经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核定纳入统计范围的竞赛。

2.各学院可在相关专业、学科领域选择参与面较广，影响较大的学生科技竞赛申报，申报数量为每学院1项。

3.国家级竞赛是指由国家相关部委和专业学会举办的各类比赛，获奖作品按参

赛人数平均计分。

4.省级竞赛是指由省级厅局和专业学会举办的各类比赛，获奖只计申报学院团体得分；团体得分由申报学院根据“挑战杯”省级竞赛获奖作品评分标准自行计算，经教务处确认，报校学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定。范围：浙江省 “天人杯”大学生生物与环境知识竞赛。

	
	
	
	省  级
	团体总分第一：8分

团体总分第二：6分

团体总分第三：4分

团体总分第四：3分

团体总分第五：2分

团体总分第六及以下：1分
	



